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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編號：(108)011 

       醫 事 檢 驗 科 公 告   2019/05/01 

 
公告項目：淡水院區非速件血液常規檢驗移轉至台北院區血液組操作 

執行日期：2019/05/01 

公告對象：四院區各科醫師、護理部、醫事檢驗科 

執行方式： 

1 淡水院區移轉至台北血液組操作之檢體適用範圍： 

1.1 星期一至星期五 

非速件 

醫令 

住院 

住院非速件血液常規項目(含 WBC-DC)。 

以下單位仍留淡水操作：加護病房、呼吸照護病

房、產房及 HSCT病房。 

門診 門診非速件血液常規項目(含 WBC-DC) 
 

1.2 星期六、日：所有血液檢體維持淡水院區血液組操作。 

2 若遇病患需化療、出院或因病情急需檢驗報告數據之情形，請開立

速件醫令，該類檢體將留在淡水院區[以速件進行檢驗]。然住院速件

醫令僅能申請健保一般件給付，不足成本由檢驗科吸收，敬請臨床

單位善加珍惜使用。 

3 移轉台北血液組之補單加驗注意事項及流程： 

3.1 檢體完採超過 4小時不接受加驗的檢驗項目： 

檢驗代碼 檢驗項目 不接受加驗原因 

66208 WBC-DC 影響細胞型態判讀 

66210 Reticulocyte 活體染色 

66213 RBC Morphology 細胞型態脹大，影響判讀 

66226 ESR 

依據 CLSI Approved Guideline 

(H02-A5)建議，應於採檢後 4小時

內完成檢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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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24小時內可接受加驗的檢驗項目： 

檢驗代碼 檢驗項目 

66201 Hemoglobin 

66202 RBC 

66203 Hematocrit 

66204 MCV 

66205 MCH 

66206 MCHC 

66207 WBC 

66209 Platelet 
 

3.3 補單加驗時段： 

補單時段 報告時間 備註 

15:00之前 當日  

15:00以後 隔日 
若因臨床需求急需報告數據之情

形，請與台北院區血液組電話聯絡。 

 

4 報告時間：採檢當日發報告 

5 相關檢驗方法、採檢方式、檢體送檢流程、參考值、危急值等，均

依照現行流程執行。 

 

 

 

公告製訂：醫事檢驗科血液組組 長 曾怡菁〈台北院區分機：3023、3017〉 

    醫事檢驗科門急診檢驗組組 長 王家瑄〈淡水院區分機：2642〉 


